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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内蒙古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信息评分标准

分

类

序

号

评价

内容
评分标准 得分值 评分说明

企

业

基

本

信

息

1

基本

情况

企业名称、注册属地、营业

范围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

办公地址、法定代表人信息、

企业注册造价工程师名单

等。

2

基本情况录入需完整、准

确，评分时录入的信息不齐

全、不达标、不及时的不得

分。

2

企业注册造价工程师名单中

至少有 3名造价工程师，且

3 名造价工程师中至少 2 名

为一级。

3

3

每增加 1 名一级造价工程师

加 1.5 分，

每增加 1 名二级造价工程师

加 1分。

5

注册造价工程师数量评分

项得分上限为 5分。企业经

营过程中出现造价工程师

数量有变化时，此栏分数也

会有相应增减，企业应在数

量发生变更后 30 日内进行

更新，如有瞒报漏报情况，

经核实后减 5分。

4

造价咨

询业绩

信息

企业完成的工程造价咨询项

目信息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

类别、项目规模、项目负责

人、委托单位等。

10

要求企业上报2024年1月1

日以来完成的全部业绩信

息，如有瞒报漏报情况，经

核实后减 2分/项。



- 2 -

内蒙古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信息评分标准

分

类

序

号

评价

内容
评分标准

得分

值
评分说明

企

业

增

信

信

息

1
表扬

表彰

在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中，获得旗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的通报表扬或表彰

10

获旗县级 2分/项，获市级（含

地级市）5分/项，获自治区级

8分/项，获国家级 10 分/项。

2
获奖

情况

在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中，获得设

区市级以上建设工程造价行业协

会的奖项，包含优秀论文奖、优

秀工程造价成果等级评定（优秀

工程造价成果奖）、造价业务技能

竞赛等。

5

①获市级奖项：

一等奖 1 分/项，二等奖 0.8

分/项，三等奖 0.5 分/项。

②获自治区级奖项：

一等奖 3 分/项，二等奖 2 分/

项，三等奖 1分/项。

③获国家级奖项：

一等奖 5 分/项，二等奖 4 分/

项，三等奖 3分/项。

3
行业

贡献

积极参与行业建设，限当年主持

或者参与标准编制，且只享加分

一次

3

①主编国家标准：3

②主编地方标准、行业标准：2

③参编国家标准：2

④参编地方标准、行业标准：1

4
管理

配合

积极参与自治区、盟市、旗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有

关工程造价咨询配合事项的，每

项

3

不配合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工作的，不主动提供咨询成果

文件的，抗拒监督检查的，本

项不得分

按时、按要求申报工程造价咨询

企业机构信用信息的
1

5
响应

落实

咨询合同按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

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标准格式签订
1

6 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 20
评价结果为“良-”及以上得

20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注：1.同一咨询活动同时获国家、自治区、盟市表彰的，按最高分记录一次，可累计加分，

最高不超过 5 分。

2.奖项若不设等级，暂按二等分值取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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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信息评分标准

分

类

序

号

评价

内容
评分标准

减分

标准

企

业

失

信

信

息

1

被认定为

与住建部

第 50 号令

《工程造

价咨询企

业管理办

法》、《内蒙

古自治区

建设工程

造价管理

办法》（自

治区人民

政府令第

187 号）中

规定的相

关条款相

悖的市场

行为

存在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营业执照，或者

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营业执照
7分/次

2 转包或承接他人转包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。 7分/次

3
企业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

的失信行为。
7分/次

4
企业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中被追究刑事责

任。
9分/次

5
在申请注册造价工程师过程中，作为聘用单位

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。
6分/次

6
以给予回扣、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

竞争。
7分/次

7
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、两个以上投标人对

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。
6分/次

8
除上述所列，受到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行政处罚，或被认定的其他失信行为。
30 分/次

9
司法建议或检查建议内容已查实相关问题，并

受到行政处罚的
10 分/次

10
企业存在被投诉、举报行为并查实，受到行政

处罚的
10 分/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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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信息评分标准

分

类

序

号

评价

内容
评分标准

减分

标准

企

业

失

信

信

息

1

被认定

为违背

《建筑

工程施

工发包

与承包

计价管

理 办

法》第

二十三

条的成

果文件

无加盖企业名称印章、无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盖章的成果文件

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5分/次

2

注册类执业人员存在超范围执业，出具的成果文件质量产生实

质后果，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

文件的

5分/次

3

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招标控制价，成果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

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

文件的

7分/次

4

规费、税金和安全文明措施费未按国家或省级、行业建设主管

部门的规定计算，成果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

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7分/次

5

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、措施项目清单未按国家工程量清单计算

（计价）规范执行，成果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

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7分/次

6

暂列金、暂估价未按国家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要求执行，成果

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5分/次

7

未按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标准执行，成

果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5分/次

8

施工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未与招标文件一致，是否调整合同价

款，成果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5分/次

9

竣工结算中工程变更综合单价调整未按清单规范执行，成果文

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5分/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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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竣工结算未按施工合同约定条款执行，成果文件质量产生实质

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

果文件的

5分/次

11

竣工结算对定额缺项自行补充或自行调整定额基价，成果文件

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5分/次

12

主要材料价格调整是否在合同中明确约定，是否按约定的条款

执行计算，成果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3分/次

13

以审减额作为咨询服务酬金的主要计费方式，并查实的；成果

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10 分/

次

14

工程结算中被认定的材料价格严重偏离同期市场价和高套定

额标准，并查实的；成果文件质量产生实质后果的，并被认定

为出具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

10 分/

次


